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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
 92 和 99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
 

 
 

 三.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以色列 

[原件：英文] 

[2009 年 8 月 19 日] 

 

 以色列一向认为，中东核问题以及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的所有区域安全问

题，都应当在和平进程的全面范围内处理在这一框架内，以色列支持 终在中东

建立一个可以相互核查的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和无弹道导弹区。 

 大会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第63/38号决议未能充分反映出以色列对于

中东核问题的立场。事实上，以色列对于该决议的某些部分有重要的实质性保留。

此外，我国认为，关于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决议应当取得共识，才能切

合实际。 

__________________ 

 
*
 A/64/150。 

 
** 

增编内资料是在主要报告提交后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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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这些保留，过去 20 多年来，以色列选择加入协商一致意见，作出了

巨大努力来保留其中的文字和防止对其作出单方面改动。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做是

因为它认为，与其强调立场上的歧异，还不如强调中东所有国家都有建立信任和

创建共同远景的基本需要。推动创建这个远景必须考虑到中东的特殊情况。其中

的一些情况与本区域的特点紧密相关，另外一些情况是由国际舞台上 近的变化

产生。尽管本区域在不扩散方面有若干积极发展，仍有一些国家罔顾其国际义务

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购买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其中一

些国家否定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仍然对以色列采取侵略性的敌对措施。 

 在解决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公认的漏洞方面，仍然缺乏进展，这使一些国家违

反其国际义务而不受惩罚。在中东尤其如此，从本区域某些国家在这方面的不良

记录来看，参加全球性的公约不一定就能提供充分的履约保障。伊拉克、利比亚

和叙利亚的情况就是这一现实的例子。特别是尽管有确凿证据证明伊朗核计划的

军事性质，以及尽管有五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伊朗的核计划仍没有停止。伊朗的

核活动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要求和伊朗的国际

法律义务。这项核方案是对整个区域稳定与安全的明显威胁，并对世界和平与安

全提出紧急挑战。这种威胁日增的环境严重影响了本区域推动建立无任何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区的能力。本区域的这些现实情况的危险程度进一步深

化，因为已发现有无赖国家正在转移装备、技术和核知识的黑市市场和扩散网路

存在。 

 因此，迫切需要加紧努力，以制止向中东地区国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

弹道导弹，防止核燃料循环技术传播，不向被发现不遵守此领域国际义务的国家

提供此类技术。国际、区域和国家迫切需要作出一系列努力，推动采取各种有关

措施，包括更加严格管制特别是向从事广泛的扩散活动和参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

家出口敏感物资。 

 对中东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实必须逐步采取实际可行的办法，同时铭记在本区

域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关系及和解的 终目标。如其他区域、例如拉丁美洲的

经验所表明，这个进程在本质上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它实际上必须先从执行一些

建立信任措施的温和安排着手，以期建立必要的信任，然后执行更加大胆的安全

合作措施。一个区域只有在战争、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政治敌对和煽动不是日

常生活的特点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维持有效的军备控制措施。 

 近年来以色列本着妥协、互信、尊重和睦邻的精神，采取历史性的和解措施，

努力为本区域的和平打下基础。与埃及和约旦签署的双边和平条约为以色列与其

邻国之间的共处打下基础；以色列仍然希望同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以及本区域其他国家签订和平条约。此外，在 1991 年马德里会议之后，

以色列曾作出巨大努力，以期在和平进程多边谈判框架下推动军备控制和区域安

全谈判取得成功。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谈判是加强信任和处理区域安全问题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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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适当论坛。很不幸，这些谈判被本区域另一个国家终止，因而未能成为重要

的区域对话渠道。 

 纵使未能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取得进展，以色列仍极为重视核不扩散问题，近

年来作出巨大努力，更加接近全球不扩散制度，包括在出口管制领域。 

 这些努力是改进本区域安全环境所作总体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是本

着这种精神签署 1993 年的《化学武器公约》和 1996 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在 1995 年签署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此外，以色列 2004 年通过了《进出口命令》(管制化学、生物及核出口品)。

这项命令禁止出口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案的设备、技术和服务，并制定核生

化领域两用物品管制制度。受管制物品清单是根据澳大利亚集团和核供应国集团

确定的。以色列通过这项命令，是执行其遵守这些出口管制制度的政策。该命令

补充以色列为遵守导弹技术管制制度而制定的导弹和相关材料出口管制立法。此

项立法并入了 2008 年新的《国防出口管制法》及有关的次级立法文书。 

 因此，以色列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并支持第 1810(2008)

号决议规定延长第 154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任期。 

 以色列与国际社会一样关切加强核及放射性材料的安全保障，以防止非法贩

运。以色列本着这一精神，参加了核安全保障领域的好几份公约和行为守则。以

色列参加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并启动了该《公约》修正案的批准过程。

以色列还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并开始准备予以批准。以色

列一贯支持并正在执行原子能机构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以及该机构

的《关于研究反应堆安全的行为准则》。此外，以色列还参加了打击核恐怖主义

全球倡议、集装箱安全倡议、美国大港倡议和全球减少威胁倡议。以色列支持防

扩散安全倡议。 

 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当根据该区域所有国家之间自由作出的安排来建立无核

武器区。这种无核武器区只能在本区域各国间发展和平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谈判

建立并加以有效核查。 

 以色列认为，旨在孤立和离间以色列的单方面的不平衡的决议，例如关于中

东核扩散危险的决议，对建立无核武器区毫无帮助。此外，这些决议破坏了为实

现此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信任和合作气氛，同时又无视于中东地区复杂的现实情

况。 

 各国、特别是中东国家应当认识到，不能用这种决议来代替开展直接谈判、

建立信任、减少威胁以及在本区域建立稳定的和平关系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建

立无核武器区道路上的基本里程碑。多年来，以色列一贯奉行上述政策。我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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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过去十年一样，今天该项政策依然有效。这种政策以稳定及和平为基础，可

为区域安全提供健全的指导原则。 

 


